
2025 年北京大学教学卓越奖评审工作注意事项 

奖项宗旨  教学卓越奖本着“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理

念，奖励在教学中潜心投入、精心钻研、教学效果优异、能

有效促进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青年教师。 

奖励办法  教学卓越奖全校每年评选不超过 6人，每位

获奖者奖励 10 万元。本奖励将记入获奖者个人档案，并作为

教学人员提职、晋级的重要依据。 

评选对象  教学卓越奖评选对象为学校教学一线教师，

在校担任课程教学工作六年以上，且未获得过教学卓越奖，

原则上年龄不超过五十岁。学校现职中层及以上干部不参评。 

评选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具有高尚师德和职业操守。坚持

立德树人，培育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心教书育人，

深受广大师生爱戴。 

（二）具有系统、成熟的教育理念，能将科学研究成果

和教学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教学方式

注重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养的全面

提升；教学理念和方式得到同行普遍认可，教学效果获得同

行专家和学生的高度评价。 



（三）积极参加教学团队建设和教师发展工作，能有效

带动其他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四）积极参加教学改革和建设，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教学内容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教材建设等某一方面取

得显著成果。近三年获评教学成果奖、教学优秀奖、优秀教

材奖，指导学生获得国际、全国性奖励或发表论文优先推荐。 

评选程序  由各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本学部教学

卓越奖候选人，在规定期限内将名单和推荐材料一并报送教

学奖励委员会。 

教学奖励委员会委托教务部、研究生院、医学部等对候

选人的材料进行审核，如提交材料存在造假情况或不符合申

报条件要求的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同时教学奖励委员会对候

选人通过征求意见、听课和查阅资料等进行考察。全校师生

及有关单位可通过校园网查看候选人相关信息，并进行意见

反馈。 

教学奖励委员会在审阅材料、参考考察和反馈意见、听

取候选人陈述的基础上，以投票方式确定获奖名单并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 7 天。公示无异议的，报学校批准后发文公布，

并在全校范围进行表彰和奖励。 

推荐名额  各学部教学卓越奖推荐名额为 0-2人。 

时间要求 4 月 29 日前各院系向学部推荐教学卓越奖候



选人，候选人完成系统申报；5 月 18 日前，各学部完成学部

推荐工作（各学部可根据具体工作安排适当调整院系推荐时

间要求）。 

联系人  王春（办公室地址：燕园大厦 1007；电话：

62750739；电子邮箱：wangchu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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